
律政司司长与保安局局长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

会议后会见传媒答问内容（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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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六月八日）出

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后会见传媒的答问内

容： 

  

记者：请问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有否启动机制？他发的时候是否需谘询律政司意

见？法院审讯时，如发现该案和国安法无关，可否推翻行政长官的证明书？如可

以，程序是怎样？ 

  

保安局局长：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或《国安条例》（《维护国家安全条

例》）第 115 条，行政长官是可以有权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于法庭审

讯期间在要求下发出一个证明书；或在《国安条例》第 115 条下，行政长官可以在

其他情况下发出证明书，最主要是由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当然，这个证明书，对

法院有约束力，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挑战。 

  

律政司司长：我想补充一下刚才的问题，法院不能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对法

院有约束力，我想解释其原因及行政长官证明书背后的理念。为何要将判断的权力

交予行政机关，正正因为要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往往触及很敏感、高度

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正因如此，《香港国

安法》第四十七条已清楚列明，这权力是赋予行政机关，并对法院有约束力。我希

望大家理解背后的精神。 

  

记者：政府去年五月已订立了两条附例，今年又有一条附属法例，是否上次考虑的

时候遗漏了？为何上次不订立这条法例？是否有一些新的情况发生？如果有一宗案

件，法庭在未有证明书前已经组成了陪审团，之后行政长官才再发出证明书的话，

会如何处理？行政长官可以怎样向公众证明权利是合理地使用？ 

  

保安局局长：就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我们是不停检视的。当我们

觉得未是最完备、可以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一些改善。这些



改善可以是行政措施或者一些法例的订定。这个我们是会不停检视的。 

  

  在审讯过程中，如果行政长官是根据法例发出了证明书的话，这案件就将会被

视为是一宗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当然会跟从危害国家安全

案件的程序处理，例如由指定法官处理。当然，是否组成陪审团是由律政司决定；

律政司是否发出证明书指示审讯不需要陪审团，这是由律政司视乎个别案件决定。 

  

记者：刚才提及会一直检视，但这次提出订立的附例，是否针对某一些案件有国安

漏洞？另外，现在的案件是否亦适用于这条新的附例，交替控罪如何去定夺？会不

会令本来可能是刑事案件，中途转为国安案件，而造成审讯不公？ 

  

保安局局长：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不停地检视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当我

们发觉有些地方需要完善的话，我们就毫不犹疑地去做。例如，这次我们要说清楚

《国安条例》第 7（d）条里什么属于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以往没有法例写

得很清楚，之前有一些法庭判例指行政长官发出了证明书就是。我们希望法律的确

定性要清晰，所以透过今次的法例说清楚，当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这就是《国安

条例》第 7（d）条里所说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否则的话，其他情况都不

是。只要行政长官没有发出证明书，一概其他情况都不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案

件。 

  

  我想说清楚在这些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当行政长官发出了证明书，确认

这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该判刑或审讯如何证明这个罪行，都是跟随原本的罪

行，不会因为这样令罪行的罚则从而提高。 

  

律政司司长：我们要弄清楚，即使一个罪行根据现时准备制订的附属法例被定性为

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因而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程序，相关程序都是原有的程

序。第二，相关程序都是严格依循《香港国安法》第四和第五条，以及《维护国家

安全条例》的规定，充分尊重我们珍惜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法治原则。即本身适用

于国家安全罪行的程序，亦已确保了公平审讯，所以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记者：我想问发出证明书之后会否公开？第二，这个立法原意是否适用于一般法庭

审讯？如果是，为何不在附属法例列明只适用于审讯，而不是一并适用于调查和拘



捕阶段？ 

  

律政司司长：我先回答第二方面的问题。我们再说清楚立法原意，如果大家有兴

趣，请看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 7 条，当中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界定在香港

法律下，什么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其重要性在于，如果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相关程序当然适用。该条文提及四类情况下，本来已经属刑事罪行的行为亦会构成

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第一是《香港国安法》订立的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第

二是《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所订的罪行；第三是《维护国家安全条

例》第 7（c）——该条例所订的罪行；还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 7（d）——

根据「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我们检视这项后，认为有必要

持续完善和令其更清晰。大家可能会问什么是「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

罪行」？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误会或产生不必要的争拗。对于任何法律，相信市民大

众都希望越明确越好。正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提出一个简单机制，亦是沿用《香港

国安法》已存在的机制，就是行政长官证明书，就某些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这

个机制适用于判断我刚才所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 7（d）列明「特区的法律

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之下的情况，当要作出有关判断时，可通过这机制增

加明确性。 

  

记者：发出证明书之后会否公开？ 

  

律政司司长：现在所说的是法律程序，香港有公平审讯，如果有证明书发出，相关

程序就会用国安程序；若审讯有指定法官或特别安排，大家当然会公开知道，因为

所有国安的处理程序，后续的程序、审讯都是公开进行，所以大家会知道。用常理

判断，答案是肯定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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